
長榮大學翻譯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規定 

 

114.02.17 113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暨第 1 次畢業專題暨實習委員聯席會議訂定 

115.05.06 114 學年度第 1 次畢專暨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長榮大學翻譯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推動本系校外實習機制，促進學生透過實作

學習印證所學專長，特依據長榮大學學生實習作業辦法，訂定「長榮大學翻譯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實習媒合） 

本系學生之校外實習採彈性實習方式，須由指導老師進行媒合。 

 

第三條 （修業課程） 

一、 在同一實習機構實習期滿，並經考核成績及格者，即可修習本系選修課程「

校外實習」。 

二、 如於「校外實習」修課期間於實習機構實習者，經實習考核成績及格者，始

得取得「校外實習」修課學分。 

三、 進行校外實習之學生，應加修「畢業專題」課程，始得取得「畢業專題」修

業學分。 

 

第四條 （實習時數） 

一、 學生配合廠商規定期間進行實習，累計實習時數須達到 160 小時即可取得「

校外實習」學分 2學分（即 160小時）。 

 

第五條 （實習機構） 

一、 國內實習機構： 

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中第二項實習工作評估項目，依各實習機構需求自訂，且

評估表需經本系畢業專題暨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並落實各階段實習規劃與執

行。 

二、 境外實習機構： 

（一） 境外實習意指實習地點為境外地區（含港澳、大陸地區）之企業、地

方自治團體、公私立學校機構。 

（二） 申請境外實習者，需將企業評估表送國際處海外企業實習組審查，待

審查通過後方能經協商簽訂「公版實習合約（主約）」（中、英或日

文），非公版實習合約（主約/附約）應另檢附國際事務委員會審查通

過會議紀錄，並落實各階段實習規劃與執行。 

 

第六條 （實習申請） 



一、 學生選擇實習時間及地點，宜事先徵得實習機構及家長同意。申請時一併繳

交校外實習申請書、家長同意書、實習機構評估表，由本系畢業專題暨實習

委員會議審核通過後，始可簽訂實習合約書（以「校長」為代表人）。 

二、 完成實習合約簽訂後，學生始得開始實習並計算實習時數。 

三、 每位實習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期間，應由本系協助辦理實習保險，並於實習前

完成投保。 

第七條 （時數計算） 

實習時數計算以一天八小時為原則。計算時須繳交本系實習出勤紀錄表或實習機構

出具之出勤紀錄或時數統計（須有主管簽名並蓋有公司印章），於實習結束時送交

實習指導教師進行時數確認並予以登錄。 

 

第八條 （爭端處理） 

如遇校外實習相關爭端(議)事件或接到實習學生家長、實習生、實習單位等申訴意

見反映時，須依「校外實習個案處理程序」辦理，處理原則應以維護實習學生與實

習單位之權益為前提妥善處理，遇重大爭端事件應呈報「學生實習與職涯輔導委員

會」，由該會召開會議審議。 

 

第九條 （實習轉介及終止） 

一、 學生實習期間，如因個人不適應、企業解聘、實習制度嚴重弊端或學生特殊

個案等不可抗力因素，經實習輔導老師與學生及實習單位完成懇談，並經系

務會議上同意後，始准於更換實習單位，每學期異動以乙次為限。 

二、 如有特殊原因無法完成規定實習時數，學生應立即向實習機構相關之輔導人

員報告，並通知本系實習指導教師，依狀況採取個別補救措施，否則視同未

完成實習論，無法取得「校外實習」課程之學分。 

 

第十條 （成績考評） 

一、 校外實習成績之評定，依長榮大學翻譯學系(所)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之項

目評定實習成績。 

二、 校外實習課程總成績由實習機構主管及實習指導教師共同完成，實習單位主

管占總成績百分之八十，其餘由實習指導教師評定成績。 

三、 學生實習期間屆滿時，由指導老師寄發成績考評表，請實習機構填寫後，寄

交實習指導教師評定總成績。 

 

第十一條 （實習報告書） 

一、 學生應於實習期間依規定撰寫實習工作日誌，包含實習工作內容、扮演之角

色、如何克服困難或挫折、愉快或不愉快的實習經驗、提昇工作效率之策略

等。 

二、 實習結束後，學生應撰寫實習報告，並在開學後依「校外實習」課程規定期

限內，併同工作日誌繳交至授課老師指定繳件處。 

 



第十二條 本規定未盡事宜者，悉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規定經本系畢業專題暨實習委員會研議後，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人文社會學

院備查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